
 

 

 

  

  

  

  

 

 

 

 

 

 

                                                 
  

邀請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石水渠街／慶雲街／景星街（藍屋建築群）   
 

1. 	 背景   

1.1 	 政府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活化計劃 1），作為文物保

育政策其中一環，計劃目標如下：  

(a) 保存歷史建築，並以創新的方法，予以善用；  

(b) 把歷史建築改建成為獨特的文化地標；  

(c) 推動市民積極參與保育歷史建築；以及  

(d) 創造就業機會，特別是在地區層面方面。  

1.2 	 政府打算指定藍屋建築群為活化計劃下的項目，我們因應下文

有關這項目的特點和要求，現邀請合資格的機構提交競投興趣

表達書，作為我們的合作伙伴，推展藍屋建築群的活化工作。  

1.3 	 藍屋建築群本為市區重建局委託香港房屋協會（房協）推展的

市區更新項目。建築群包括石水渠街  72 至 74A 號、慶雲街 2 至 

8 號、景星街  8 號，以及一幅空置的政府土地。藍屋建築群的主

要資料載於附件  A。 

1.4 	 政府計劃採用更以人為本的方式保育和活化藍屋建築群，藉此

盡量保存歷史建築和相關的地區網絡。房協會按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批准的發展計劃圖，協助收購私人業權，並為選擇遷

離藍屋建築群的租客或住戶提出安置或補償建議。房協繼而會

把收回的物業移交政府推行活化工作。選擇留下的住客則會成

為日後活化計劃內保存社區網絡工作的其中一環。  

1 有關活化計劃的詳情，請瀏覽文物保育網頁（  www.heritage.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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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石水渠街／慶雲街／景星街（藍屋建築群）   
 

2. 	 邀請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的目的  

2.1 	 活化藍屋建築群較活化其他歷史建築稍為複雜。為了確認合資

格的機構是否有興趣按建議的綱領參與活化藍屋建築群的工

作，我們邀請有關機構在非約束性的原則下提交競投興趣表達

書。此舉亦有助原有住客可早日確保該機構在推展保存社區網

絡工作時會諮詢他們的意見，我們相信這有助住客決定是否接

受房協的建議。  

2.2 	 邀請機構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並非預審有關機構的資格，以甄

選或預先審定任何申請。有意申請的機構即使沒有提交競投興

趣表達書，日後亦可以就活化計劃下的藍屋建築群項目提出申

請。待房協完成所需的工作後，我們預期會在  2008 年下半年正

式邀請合資格機構提出活化再利用藍屋建築群的申請。  

3. 	 要求  

3.1 	 除了須符合上文  1.1 段所述的活化計劃的目標外，藍屋建築群的

活化方案必須顧及藍屋的原有住客或會留下繼續居住，這個情

況與活化計劃下其他項目有所不同。因此，藍屋建築群活化方

案必須符合下述要求：  

(a) 	 安置有意留下的原有住客；  

(b) 	 為選擇留下的原有住客改善居住環境，包括提供基本的衞

生設備；  

(c) 	 在修葺建築物期間，為有意留下的住戶在灣仔區一帶安排

臨時住所；  

(d) 	 為選擇留下的原有住客保存和強化社區網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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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石水渠街／慶雲街／景星街（藍屋建築群）  

(e) 因應文物保育的主題，把現有一幅空置的政府用地改作公

眾休憩用地，並加以美化，妥為管理和善用。

我們期望最終被選定參與這個活化項目的機構會與原有住客保持緊密

聯繫。有意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的機構應作好充分準備，以應付這項

目的社區層面工作。選擇留下的原有住戶將會在推行計劃的各階段時

獲邀請表達意見。  

3.2 	 申請機構必須考慮如何把活化再利用歷史建築的構思與原有住

戶和本土特色配合得宜。  

3.3 	 活化計劃所提供的資金、其他技術支援及行政和財政安排將適

用於活化藍屋建築群。我們會考慮上文第  3.1 段（ a）至（ e）項

的要求，提供一次過撥款資助修葺有關用地和建築物，和資助

擬議社會企業應付開辦成本和營運赤字。  

4. 	 申請  

4.1 	 申請機構應屬《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所界定的非牟

利機構。我們歡迎兩間或更多的非牟利機構攜手合作參與有關

項目。  

4.2 	 申請機構如未成為《稅務條例》第  88 條所認可的機構亦可提交

競投興趣表達書，但必須同時提交證明文件，證明現正申請成

為認可機構。  

4.3 	有興趣的申請機構須於  2008 年 3 月 3 日正午十二時前把競投興

趣表達書的中文本或英文本送交發展局，表達書內應提供下述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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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石水渠街／慶雲街／景星街（藍屋建築群）  

(a) 	 關於申請機構  

(i) 	 申請機構的名稱和背景，以及符合申請資格的證明文

件；以及  

(ii) 	 有關合辦／協辦／支援／贊助團體的詳細資料。  

(b) 	 關於活化方案  

(i) 	 項目的初步方案和目標；  

(ii) 	 推行方法；  

(iii) 	 工作計劃和時間表；以及  

(iv) 	 項目預期的效益／成效。  

4.4 	 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的詳情載於附件  B。 

5. 	 有關申請機構個人資料的說明

收集資料的目的  

5.1 	 發展局在處理競投興趣表達書時，會使用競投興趣表達書內所

載的個人資料。申請機構所提交的資料亦可能會向藍屋建築群

的原有住戶披露，以協助他們考慮是否選擇留下。在競投興趣

表達書內提供個人資料與否屬自願性質。

獲轉授資料的機構的類別  

5.2 	 發展局可能會向有關人士披露透過這次競投興趣表達書程序所

提供的個人資料，以作上文第  5.1 段所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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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石水渠街／慶雲街／景星街（藍屋建築群）  

查閱個人資料  

5.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條）第  18 條和  22 條及

附表一第六原則，申請機構有權查閱和更正個人資料，包括申

請機構有權索取申請表內個人資料的副本。

查詢  

5.4 	 如對這次邀請競投興趣表達書所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

詢，包括申請查閱和更正資料，可聯絡發展局市區更新組。  

6. 	 知識產權  

6.1 	所提交的一切方案必須屬申請機構的原創作品，不得包含侵犯

第三者知識產權的資料。如因任何這類侵犯或指稱侵犯知識產

權行為而引致任何性質的費用、索償、要求、支出及責任，申

請機構必須就上述一切向政府作出全部和有效的彌償。 

6.2 	在提交方案時，申請機構須被視作已賦予政府一個可自由轉

讓、免專利權費和不可撤回的權利，讓政府得以為著藍屋建築

群或與藍屋建築群有關的目的，使用、修改和更改所提交的構

思和方案，以及方案涉及的一切知識產權。政府如作出要求，

申請機構必須採取一切行動及簽立所有文書或文件，以便把權

利和利益賦予政府。 

6.3 	政府有權披露任何或所有提交的方案，並有權製作有關副本，

以便考慮有關藍屋建築群的事宜，並把副本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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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石水渠街／慶雲街／景星街（藍屋建築群）  

7. 	 免責聲明  

7.1 	 政府本著真誠擬備本邀請文件，但當中的資料並非詳盡無遺，

亦未經獨立核實。因該等資料或資料有欠準確或遺漏而引致的

一切責任，政府概不負責。政府並無義務就邀請文件內所載資

料的更新或更改，或發出邀請文件後所得悉的最新資訊通知各

申請機構。  

7.2 	 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的申請機構，會視作已接受邀請條款。  

7.3 	 每個申請機構須全數負責擬備和製作其競投興趣表達書所涉及

的費用、成本及開支。無論如何，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的整個

過程所引致或相關的該等費用、成本、開支、損失或損害，政

府概不負責。  

7.4 	 政府保留隨時更改本邀請文件的內容，而無須事先諮詢或發出

通知的權利。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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